
法規名稱：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實施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4 月 1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0日臺北市政府府授警保字第 1133059133號函修正第 3、4點

條文及第 4點條文之附件一；並自函頒日 113年 4月 10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為有效運用民力，協助警察勤務、維護社會治安，補充警

    力不足，並搶救各種災害，於戰時發揮民間自衛自救功能，有效支援

    軍事勤務任務，特訂定本規定。

二、義勇警察大隊（以下簡稱義警大隊）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防竊、防盜。

（二）協助擔任一般警戒勤務。

（三）協助執行一般警察勤務。

（四）協助重大及重要治安事故之民力支援及調度。

（五）協助空襲及戰時支援軍事勤務。

（六）協助災害救助工作。

（七）其他臨時指派勤務。

三、編組：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設義警大隊，其編組

    如下：

（一）義警大隊下設若干區大隊、中隊、分隊、小隊：

      1.以警察局各分局為單位編組區大隊、以各派出所為單位編組義警

        中（獨立分、小）隊；各區大隊、中（獨立分、小）隊應分別冠

        以分局、派出所單位名稱。

      2.依任務需要設婦幼直屬義警大隊，其編組比照區大隊。

（二）人員配置：

      1.大隊部：

     （1）置大隊長一人，由民防總隊遴選具有領導能力之熱心人士擔任

          ，綜理大隊隊務。

     （2）置副大隊長三人，由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具有領導能力之熱心

          人士擔任，分別襄理大隊隊務。

     （3）置執行副大隊長一人（由警察局保安科科長兼任），負責統籌



          大隊隊務。

     （4）置有給職大隊指導員一人，另置顧問二十人至四十人，協助指

          導及推展大隊隊務。

     （5）置大隊秘書五人（兼大隊秘書二人分別由警察局保安科保安股

          長及會計室一人兼任，另有給職秘書三人由原專任督訓、人事

          、總務組長轉任），辦理大隊隊務。

     （6）置大隊幹事十九人（兼大隊幹事由警察局保安科業務承辦人兼

          任，原大隊有給職幹事三人及十四個區大隊及一個直屬大隊有

          給職幹事各一人轉任），協助辦理大隊、區大隊隊務。

     （7）置有給職大隊書記二人，辦理大隊文書庶務。

      2.義警區大隊：

     （1）置區大隊長一人，由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具有領導能力之熱心

          人士擔任，綜理區大隊隊務。

     （2）置副區大隊長二人，由區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具有領導能力之

          熱心人士擔任，襄理區大隊隊務。

     （3）置區大隊指導員五人至二十人，由區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適當

          人員擔任，協助指導及推展區大隊隊務。（以整編核定人數為

          準）

     （4）置區大隊幹事（由大隊配屬各區大隊專任幹事擔任計十五人）

          、中隊長、副中隊長、中隊幹事、中隊書記各一人、分隊長、

          副分隊長、小隊長、副小隊長若干人，由區大隊、中隊長就其

          編組遴選適當人員擔任，分別綜理、襄理中隊務、辦理文書作

          業；綜理、襄理分隊隊務。

     （5）每小隊以八人至十二人編成，並以每一警勤區遴選一人至六人

          為原則。若干小隊編組成一分隊，若干分隊編組成一中隊，若

          干中隊編組成一區大隊。

四、遴任資格：

（一）共同條件：

      1.凡具有其他民防團隊身分者，不得重複遴任（參加村、里、社區

        守望相助巡守隊者除外）。

      2.設籍本市或臨近市鎮。

      3.五年內未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且未因「妨害安寧秩序、妨害善



        良風俗、妨害公務」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並經裁決（處）確定

        者。但涉過失案件者，不在此限。

      4.初入隊年齡：成年國民，未滿七十歲之人。

      5.實際參與協勤人員，經遴選得執行相關勤務者（檢附公立醫院體

        檢表）。

（二）個別條件：各級幹部遴選條件如下：

      1.服勤表現良好，經考核績優者。

      2.有責任感。

      3.具有服務熱忱及領導能力，主動積極，善於協調者。

（三）大隊長、副大隊長、大隊指導員、區大隊長、區副大隊長、區大隊

      指導員等幹部，入隊年齡不得在七十歲以上，其餘大隊幹部、區大

      隊幹事、中隊長、副中隊長、中隊幹事、中隊書記、分隊長、副分

      隊長、分隊幹事、分隊書記、小隊長、副小隊長、隊員等，屆齡七

      十歲者應自動離隊，遴選程序依權責辦理。

（四）大隊長產生方式：由市長或授權警察局局長推薦任用之。

（五）大隊部有給職專任幹部依「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有給職專任人員工

      作職掌及遴選考核作業規定」（附件一）辦理。

（六）遴聘程序：

      1.大隊長由民防總隊遴選、核任，並發給派令。

      2.副大隊長、大隊指導員、大隊秘書、大隊幹事（含各區大隊幹事

        ）、大隊書記、區大隊（直屬大隊）長由大隊遴選、核任，並發

        給派令。

      3.大隊顧問由大隊長遴選、核任，並發給聘書。

      4.區副大隊（直屬大隊）長、區大隊（直屬大隊）指導員、中隊長

        、副中隊長、中隊幹事、中隊書記、分隊長、副分隊長由各區大

        隊遴選、核任，並發給派令。

      5.隊員由各該轄警察分局（區大隊）招募遴選填具「義警推薦表」

        （附件二）、「異動名冊」（附件三），經主管核定後，並報請

        核備。

      6.義警幹部之遴選依權責填具「義警推薦表、異動名冊」報核。各

        級幹部任期與市長任期同，相同職務僅得連任一次。但服務熱忱

        、著有功績及具有眾望者，得由權責單位核定續任之。



五、義警服勤規定如下：

（一）警察局應策訂年度服勤召集實施計畫，並配合人員異動及任務需求

      來檢討修正。

（二）義警應配合警察執行勤務。但得依地方上治安特性及自發性工作以

      補警力之不足。

（三）義警服勤，應著規定制服，配件齊全，儀容端莊，態度和藹。但情

      況特殊，得著便衣服勤。如參加巡守隊依其團隊規定穿著。

（四）義警人員平時服勤應由警察派出所於每月初，斟酌轄內治安實際狀

      況及勤務需要，按月排定勤務分配表陳報分局核定後，通知義警服

      勤，基於治安上需要或天然災害、空襲防護、重要節日、臨時召集

      服勤，應另行排表實施。

（五）義警人員服勤除依協勤人員預先編組表（附件四）執勤外，另協勤

      人員出入登記簿（附件五）、協勤人員工作紀錄簿（附件六）等，

      應由執勤人員填寫，並經派出所所長核章。

（六）義警人員平時服勤每月四小時至十二小時為原則（不包括臨時召集

      服勤時間），並於分局、派出所勤務分配表內註明勤務類別，各級

      查勤人員隨時查察督導。

（七）義警應召服勤時，其出勤、退勤均於分局、派出所出入登記簿簽證

      ；具有工作績效者，應由執勤人員填寫工作紀錄簿時併予敘明，並

      送派出所所長核章，以備查考。

（八）義警人員每次服勤時依勤務狀況，由分局及派出所相關人員實施勤

      前教育。

（九）各分局、派出所對於轄內義警應確實掌握其幹部，再由幹部逐級掌

      握所屬隊員，並應策訂通報聯繫集合方式，利用機會實施集合演練

      ，以加強運用效果。

六、指揮權責：

（一）義警大隊，係警察局編組之民力任務團隊，應受警察局之指揮、監

      督、運用與考核，並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義警大隊大隊長依權

      責處理。

（二）各轄區分局之區義警大隊隸屬義警大隊，應受各該分局之指揮、運

      用，並授權由各分局依權責處理，對相關業務、勤務，均應由分局

      報警察局核備，經核定後行之。



七、服式及標識：

（一）義警制服（禮服、常服）說明：

      1.上下裝：式樣及顏色與警察制服相同（鈕扣顏色銀色）。

      2.大盤帽：藏青色，帽牆按職務圍以銀線。使用盔式帽時，於盔之

        左側分別漆黑色義警字樣，其中腰部不得圍漆黑底金線。

      3.勤務帽：藏青色，六片裁組製成，帽前正中電繡金黃色警徽，視

        需要得改戴之。

      4.上衣：藏青色，翻領對襟式，銀白色鈕釦。

      5.下裝：藏青色，長褲，褲腳不翻邊。

      6.襯衣：淡紫白色，式樣與通用襯衣同。

      7.大衣：藏青色，翻領式，銀白色鈕釦，斜形口袋，後襟開明叉。

      8.高透氣防水服：採用外套、長褲、工作帽三件式。藏青色，外套

        綴寬五公分高反光性能之螢光黃色反光條，外套背後及前胸加印

        義警白色字樣。

      9.反光背心：黑色鑲邊，尼龍網布製品，外綴寬四公分之螢光紅色

        反光膜三條，每條間距六公分。

     10.領帶：藏青色。

     11.褲帶：藏青色，帶頭銅質搭扣式，並鍍上義警字樣。

     12.領章：飛翔形銀色警鴿圖案，縱橫約二公分至二‧五公分，綴於

        左右領端。

     13.胸章：右胸繡佩單位號碼章，布質，長六公分、寬二公分，紅底

        金黃色字，繡佩於右胸口袋蓋上邊中央。左胸佩帶職稱章，金屬

        製成，長六公分、寬二公分，章面黑色號琺瑯底，金色邊，由右

        至左楷書金色職稱佩帶於左胸口袋蓋上邊中央。

     14.臂章：盾形紅色，高九公分、寬七公分，繡佩於左肩頭接縫下二

        公分處。上繡白色文字之大（區大、直屬大）隊名；中繡代表義

        警之金黃色梅花形圖案，中嵌十五根花蕊；下端繡五位阿拉伯數

        字，前二位數字代表隊別，後三位數為個人編號。

     15.鞋：黑色繫帶皮鞋（得視需要改著球鞋）。

（二）女性義警人員服式、顏色與女子警察制服同；其配件、標識依前揭

      規定。

（三）義警人員制服，非於服勤、訓練、演習時，不得著用。



八、訓練、演習及服勤召集：

（一）訓練區分：各項訓練實施之次數及時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如訓練

      經檢測未達標準者，應再實施訓練至合格為止。

      1.基本訓練：整編完成之年度，應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八小時基本訓

        練。

      2.常年訓練：每年度實施一次或二次，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

      3.幹部訓練：對小隊長以上幹部實施之專業訓練，每年度實施一次

        ，每次以四至八小時為原則。

      4.其他訓練：依實際需要實施。

（二）訓練、演習及協勤之召集，由警察局以書面通知為原則，情況急迫

      時，得以口頭通知之。

（三）幹部會報：大隊部每六個月應召開一次、區大隊及直屬大隊每三個

      月應召開一次、中隊每二個月應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報

      。

（四）義警人員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召集，應簽發召集通知書，

      並應於報到十日前送達受召集人。但因協助搶救重大災害、戰時、

      事變時或特殊事故，得以適當方式先行通知召集，再補發召集通知

      書，不受於報到十日前送達之限制。

（五）對於訓練、演習及服勤表現優異之義警人員、小隊、分隊、中隊、

      區大隊應予獎勵表揚。

九、福利與濟助：

（一）義警傷亡醫恤福利，依「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

      點」從優給與濟助金。

（二）義警因協勤、編組、訓練、演習或點校發生意外事故，致其傷害、

      失能或死亡者，除依「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力安全濟助金

      核發作業規定」從優撫卹外，並得由投保團體意外險之承保公司在

      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賠償金。

（三）義警因協勤、編組、演習或點校有具體工作績效，依「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義警、民防人員工作績效慰問金作業規定」核發績效慰問金

      。



十、獎懲與考核：

（一）獎勵區分：

      1.獎章：依照益群獎章授予要點及有關規定辦理。

      2.獎狀、獎牌：個人由所屬各級機關或相關單位核頒，團體則陳報

        各該上級主管機關核頒。

      3.獎勵：以口頭或書面為之。

（二）懲處區分：

      1.罰則：依「民防法」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科處。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編、飭令退隊，由警察局核定後辦理：

     （1）受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者，但過失犯，不在此限。

     （2）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

          者，不在此限。

     （3）因案被通緝逾二個月，未撤銷通緝者。

     （4）假借職務名義，意圖敲詐、勒索、侵占、恐嚇，影響聲譽，經

          查屬實或提起公訴者。

     （5）因妨害安寧秩序、妨害善良風俗或妨害公務，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裁處有案者。

     （6）經營或從事與色情有關之職業，或開設、參與經營賭場，或擔

          任賭場保鑣或其他非法、不正當行業，經查屬實者。

     （7）誹謗長官、破壞團結，情節重大或言行故意損害民防團隊形象

          ，經查屬實者。

     （8）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訓練、演習、服勤、或支援軍事勤務者。

     （9）因痼疾或重病不堪勝任民防工作者。

    （10）其他有風評不佳，經檢舉後查有具體事證，不適任民防工作者

          。

      3.訓誡：以口頭或書面為之。

（三）義警人員之考核，由警察局（義警大隊）、各分局（各義警區大隊

      ）建立考核紀錄，單位主管核章；並依平日表現及訓練協勤之優劣

      逐項註記，不適任者即予退隊，每年定期就其品德、工作、勤惰及

      健康狀況等綜合考評計分一次，查核後發還繼續記錄並持續保留至

      退隊，對於退隊舊卡應保留一年。義警人員異動，考核資料隨之異

      動，並持續考核記錄（附件七）。

（四）每次整編或平時，幹部、隊員屆齡榮退，由警察局頒給感謝狀。



十一、經費：義勇警察大隊所需經費，由警察局編列年度預算補助支應之

      。


